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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于2004年5月2日至5日访问德国的联合声明

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4年5月2

日至5日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谈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有着十分良好

的关系。两国对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双方同意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双方将努力继续深化合作，加强多边主义，密切协调，

致力于建立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秩序。

　　双方对会谈和访问表示十分满意。施罗德总理接受了再次访华的邀请并表示感谢。

　　一、在稳固的基础上继续加深双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满意地看到，中德各类机构和社会各界之间已经形成了密

切的关系，促进了相互尊重与理解。双方政府、议会、省、州及城市之间保持着高层往来。此外，

两国民间交往也越来越多，企业的经济和业务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愿继续加强这一稳固的基础。双

方在法兰克福和成都增设总领馆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

　　德国政府承诺坚持明确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德国政府反对“台湾独立”，

并反对旨在加剧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任何举动。

　　（一）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发展合作和环境政策合作

　　密切的经济关系是中德双边关系的一个核心支柱。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

也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企业正为中国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德国政府将鼓励德国

企业继续加强参与中国西部开发和东北经济振兴的努力。中国企业也正在成为在德国的日益重要的

投资者。

　　访问期间举行的“第三届中德高技术对话论坛”会议清楚地表明，双方愿意在面向未来的科学

和高技术领域深化合作。中德经济联委会确定了加强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活动的目标，尤其是通过中

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断改善框架条件。双方同时欢迎通过经济社团增加两国在私营经济领域

的合作。

　　两国政府表示将作出不懈努力，加强发展政策和环境政策合作，并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社会、

环境面向未来的协调发展。两国的合作重点主要是法律与经济改革、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保持水的清洁以及建立环境可承受的运输体系。

　　（二）进一步发展在法治国家与人权领域的伙伴对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均强调双边法治国家与人权对话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

今年5月将在北京举行第五届法治国家研讨会和在柏林举行人权对话，这一对话的继续是两国以伙

伴和坦率方式讨论不同看法的良好基础。

　　双方一致认为，应遵守和促进《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德国

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入人权条款，德国政府注意到中方积极准备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

权利公约》，并支持欧盟与中方就此开展合作。

　　（三）其它未来合作领域：文化、教育和卫生

　　双方一致同意，扩大两国在所有层面的合作，尤其包括文化、教育和卫生（包括传染病预防）

领域。

　　在文化领域，双方一致同意尽快签署全面的文化合作协定，以便相互为对方文化机构提供最佳

的工作条件。德方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柏林设立文化中心。中方欢迎并支持德国于2009/2010

年在中国举办“德国文化年”活动的意向。双方就通过语言教学和年轻人的交往进一步促进两国人

民间的相互理解取得共识。

　　双方同意考虑建立一个高级别的非官方的中德对话论坛，该论坛的任务是为两国政府就两国在

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扩大合作提出建议。

　　双方愿意在共同减少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特别努力。中方感谢德方在去年抗击“非

典”斗争中给予的同情和援助。

　　二、在全球问题上共同承担责任和密切协商

　　双方就当前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广泛共识。双方商定，将不断扩大两国政府间就全球问题

进行的对话。

　　德国对中国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欢迎中国在促进开放的和合作的亚

洲区域合作方面（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

强调德国在欧盟内及在建立中国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双方愿在亚欧会议和东盟

地区论坛框架内加强亚欧对话。

　　（一）加强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

　　中德两国强调，在预防和应对全球及地区挑战、危机和冲突方面，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多边机

制具有核心作用。中德两国确信，只有在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安全与和平。为此，

双方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并保证支持联合国进行改革，支持联合国秘书长设立的改革问题高级

别名人小组的工作。双方愿就此加强合作。双方认为，安理会有必要进行改革，包括均衡地扩大其

成员。中国欢迎德国在联合国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双方强调国际维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并商定将进一步确定双方在维和方面的合作领域。根据

2004年3月31日至4月1日在柏林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双方拟在帮助阿富汗建立警察机构方

面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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